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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办法
（2002年12月2日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149号公布  根据2018年2月7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青岛市平时使用人防工程管理和收费的实施办法〉等27件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22年1月14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人民防空工程，包括单建人防工程和防空地下室（以下统称人防工程）。
本办法所称单建人防工程，是指为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掩蔽、人民防空指挥、医疗救护等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
本办法所称防空地下室，是指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第三条  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人防主管部门）主管全市的人防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
各区市人防主管部门按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辖区内的人防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公安、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应急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人防工程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工程建设
第四条  人防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等有关部门，编制本辖区的人防工程建设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人防主管部门组织制定人防工程控制要求，按照规定纳入城市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一并落实。
第五条  单建人防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申请开工报告。
对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六条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城市地铁、隧道等地下交通干线和交通综合枢纽建设，应当符合人民防空防护规范标准。
除单建人防工程、地下市政工程、综合管廊外，其他独立开发的地下空间项目应当按照不低于地下总建筑面积20%的标准修建人防工程。

第七条  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修建符合要求的防空地下室：
（一）各区按照不低于国家一类人民防空重点城市标准建设；
（二）各县级市按照不低于国家三类人民防空重点城市和不设区的市标准建设。
第八条  人防工程应当按照规定悬挂人防标牌，在项目适当地点设置人员掩蔽示意图。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建立人防工程档案，并在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0日内，向工程所在地城建档案馆和各区市人防主管部门移交工程档案。

第九条  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因地质、地形等原因不宜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经人防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单位可以不修建，但应当按照规定交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除国家规定的减免项目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批准减免易地建设费。
第十条  新建地面建筑涉及人防工程出入口的,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保障人防工程出入口位置和相应的地面配套工程所需用地;建设单位应积极配合做好人防工程口部的建设改造。

第十一条  人防工程的设计、施工,必须由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并符合国家规定的人防工程建设标准和设计规范。

第三章  维护管理
第十二条  人防工程的维护管理，实行谁所有、谁维护，谁使用、谁维护的原则，具体维护管理责任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人防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人防工程维护管理的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人防工程的维护和管理,必须达到下列标准:

（一）工程结构完好;

（二）防护密闭设备设施性能良好,启闭灵活;

（三）各种金属和木质部件无锈蚀、损坏,门锁完好;

（四）工程内部清洁、无渗漏水,空气和饮用水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风、水、电、暖、消防系统工作正常;

（五）进出口道路畅通,孔口伪装设施完好。

第十四条  人防工程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使用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做好人防工程的维护和管理工作：
（一）制定和实施人防工程维修计划及维护、管理制度;

（二）按照有关规定配备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

（三）做好人防工程的保密工作,防止泄露人防工程秘密、遗失人防工程图纸资料及文件。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侵占人防工程;

（二）向人防工程内排放废水、废气和倾倒废弃物;

（三）未经批准,在距单独修建的人防工程安全范围内采石、取土、爆破、挖洞等;

（四）在单独修建的人防工程口部地面建筑物倒塌半径防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其他构筑物;

（五）改变人防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防工程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防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

（六）故意损坏人防设施或者在人防工程内存放和生产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和腐蚀性物品。
第四章  平时使用
第十六条  人防工程平时应当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平时使用人防工程,应当保证其战时使用功能,不得影响战时功能转换。平时使用功能由相关部门按照职责进行监督管理。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资建设人防工程。人防工程的建设和开发利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税费优惠、减免等政策。
第十七条  开发利用人防工程和设施实行“谁投资、谁受益”和“有偿使用”的原则,可以采取自营、股份制经营、租赁或合作开发等多种形式。

第十八条  开发利用人防工程的使用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承担人防工程的维护管理责任,落实维护管理的各项措施。

第十九条  开发利用人防工程的单位不得擅自对人防工程进行改建、扩建,确需改建、扩建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并不得破坏人防工程口部防护设施和结构。

第五章  工程报废
第二十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人防工程；确需拆除的，应当报经工程所在地的人防主管部门批准。
经批准拆除人防工程的，应当按照拆除的建筑面积、防护等级和用途予以补建；不宜补建的，应当按照规定交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第二十一条  已建成的人防工程确需报废的,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报废手续。

经批准报废的人防工程，由其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处理，处理时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实施。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规章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故意损坏人防工程设施或者在人防工程内生产和储存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等危险品,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人防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由其主管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6月28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发布、1990年6月30日修改的《青岛市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实施办法》和1990年2月7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青岛市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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